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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培養師生服務利他精神及社會關懷情操，鼓勵各系所結合專業核心知能開設融

入服務學習意涵專業課程，同時結合教育部頒布「大專院校服務學習推動方案」

政策，特訂定本標準作業流程。 

二、範圍：本校各教學單位所屬教師開設融入服務學習意涵專業課程皆依此作業流程辦理。 

三、作業程序： 

1. 依據「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規定，由教學單位所屬教師依規定提出課程教

學大綱。 

2. 本校教師申請服務學習課程計畫，須經開課所屬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核備後，送本校

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核定。 

3. 為協助各課程授課教師相關庶務性工作，本組將於每學期聘任校內學生擔任課程助理，

其聘任標準、管理要點及獎勵依照本組另訂之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4. 為肯定本校教師於服務學習教育之投入，同時配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函頒「服務學習獎

勵計畫」，將於每學年結束前辦理服務學習績優教案與服務學習績優教師評選活動，相

關評選作業將依照本組另訂之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5. 作業程序： 

1.1 每學期期初，服務學習組發布次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作業公告訊息→轉知公告訊

息予各教學單位行政助理週知→教師向擬開課程所屬教學單位提出課程計畫審議核

備→各教學單位行政助理提報課程核備名單→各課程授課教師繳交課程教學大綱及

經費需求表→辦理服務學習課程計畫專家審查作業→依審查意見提請服務學習推動

委員會審議核定→公告次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核定名單。 

1.2 每學期期初，辦理服務學習課程教師工作座談會及課程助理教育訓練活動→學期期

中，完成各課程合作協議書之簽訂作業(第 10 週前)及辦理教師增能研習與期中評量

作業→學期期末，辦理焦點座談及期末評量，同時辦理服務學習績優課程教案及服

務學習績優教師評選作業。 

四、相關文件：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經費補助要點、慈濟大學服務

學習優良師生獎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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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流程圖： 

流         程 權責單位 注意/確認事項 

 

 

 

 

 

 

 

 

 

 

 

 

 

 

 

 

 

 

 

 

 

 

 

 

 

 

 

 

 

 

 

 

 

 

服務學習組 

 

 

開設服務學習課程

授課教師 

 

 
服務學習組 

 

 

服務學習推動委員
會 

服務學習組 

 

 

服務學習組 

 

 

服務學習組 

 

 

開設服務學習專業

課程授課教師 

 

 

服務學習組 

  

 

 

每學期開學第一
個月公告(每年 2
月及 9 月) 

 

 

每年3月及10月 

 

 

每年 4-5 月及
10-11 月 

 

每年 6月及12月 

 

 

每年 1 月及 7 月 

 

 

每年 2 月及 9 月 

 

 

每年 3月及10月 

 

 

每學期第10週前 

 

 

每年 4月及11月 

 

 

公告次學期服務學習
課程申請作業訊息 

教師向擬開課所屬教學暨
課程規劃委員會提出課程

計畫審議核備                        

公告課程核定名單 

課程計畫提請專家審查 

期初召開服務學習 
課程教師工作座談會 

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核定 

期中簽訂合作協議書 
(第 10 週前完成) 

期初辦理服務學習課程 
助理教育訓練活動 

期中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及進行期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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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表單：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大綱、經費需求表、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合作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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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月及12月 

 

 

每年 1 月及 7 月 

 

 

 
結束 

辦理服務學習績優教案及
服務學習績優教師評選 

期末辦理焦點團體座談 
及進行期末評量 


